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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蔭權先生：

請行政長官讓民運人士入境參加喪禮和悼念活動

司徒華先生昨日辭世，留下平反六四、爭取民主等遺願，人權監察深感哀痛。

司徒華先生對中國與香港的貢獻良多，尤其是一直要求平反六四，爭取民主中國，並堅持薪火相傳。

哲人其萎，四海同悲。王丹及吾爾開希等海外民運人士，公開表示希望赴港致哀，出席司徒華先生的喪禮，送他最後一程。

人權監察注意到特首昨日發聲明悼念司徒華先生，對他的「辭世深表難過」，並讚揚「司徒華先生一生熱愛中華、熱愛香港，致力推動民主發展。他為人剛直不阿，一直堅持理想，從不言休。崢崢風骨，深受各界尊敬。」

但與此同時，當保安局局長李少光被問及會否予海外民運人士入境時，卻涼薄地指哀悼司徒華不一定要來港，香港入境有一貫制度，暗示二人以及其他民運人士入境出席喪禮的機會不大。
 根據《入境條例》，是否准許個別人士入境，理應由入境處長自行決定。李少光開腔，指兩人不一定要來港，有自上而下干預入境處長行使酌情權之嫌，又或顯示政府有政策阻撓民運人士入境，兩者皆不能接受。
王丹在twitter亦寫道，只要能讓他赴港在司徒華先生靈前鞠躬，願配合港府要求(假如他們提出的話)，可以不見記者，不開新聞發佈會，不進行公開活動。
言辭婉轉，態度委屈，令人感慨香港入境自由深受狹隘政治胸襟蠶蝕的境況。

人權監察擔心，香港政府將以「入境的一貫制度」，繼續違反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訂明保障的表達自由、思想自由以及入境自由，無理拒絕異見人士入境，連出席喪禮也不例外。

人權監察認為，在一國兩制下，香港政府應保持獨立入境管制，尊重持有不同政見的人士的言論及思想自由，並讓他們入境，而不應因內地的政治需要拒絕其進入香港。

人權監察認為，王丹及吾爾開希等海外民運人士來港，是為了出席司徒華先生的喪禮，理應不存在任何保安理由讓香港政府拒絕他們入境，即使他們來港時有言論批評內地治政，也是一國兩制應有之義。而來港參加喪禮，是很基本的人道要求，政府當局理應加以協助。在2004年，吾爾開希曾獲批簽證來港送別支持89民運的已故藝人梅艷芳。
 同樣是參與悼念活動，政府當局理應一視同仁，合乎情理地讓民運人士來港致哀。

若特首真正尊重及悼念司徒華先生，就應拋開政見分歧，在情在理應予王丹、吾爾開希等海外民運人士入境出席司徒華先生的喪禮，尊重言論表達、思想以及出入境自由，維護一國兩制。

否則，拒絕民運人士入境參加喪禮和悼念活動，只會損害香港的自由和閣下的誠信，顯示閣下麻木不仁，對司徒華先生「辭世深表難過」只是惺惺作態，讚揚他「熱愛中華、熱愛香港，致力推動民主發展．．．．．．堅持理想 」只是虛言，而且印證了不少民間社會朋友的質疑，即閣下哀悼司徒華先生新聞稿的言辭，只是藉機「抽水」之作。最後，人權監察再次敦請香港政府容許民運人士入境，參加司徒華先生喪禮和悼念活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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